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FC86/17-18 號文件  

 
財務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主席就對下述議案提出的修訂議案所作的裁決：  

就財務委員會處理修訂《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委員議案的程序  
所提出的議案  

 

背景  
 

  對於 5 名委員就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處理修訂《財務
委員會會議程序》、《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工

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委員議案的程序 ("處理程序 ")提出的
23 項擬議議案，我已於 2017 年 12 月 6 日作出裁決。 1我裁定在

該 23 項擬議議案中，有 7 項獲准提出，即副主席田北辰議員提
交的 1 項議案，以及朱凱廸議員提交的 6 項議案 (下文統稱為 "原
議案 ")。  
 
2.  截至 2017年 12月 9日 (即就 "原議案 "提出擬議修訂作出
預告的截止日期 )，有 4 名委員分別作出預告，擬動議共 31 項議
案 ("修訂議案 ")(附錄 I)，當中包含就其中 4 項 "原議案 "提出的
40 項擬議修訂，詳情如下：  
 

 
就 "原議案 "提出的修訂議案數目  

("原議案 "印載於立法會 FC75/17-18 號  
文件的附錄 )  

修訂議

案總數  

擬議修

訂總數  

提出修訂

議案的委員  

附錄 1 附錄 2 附錄 3 附錄 4 
(由田北辰
議員提出) 

(由朱凱廸議員提出 )   

陳志全議員  3 3 2 3 11 15 
梁耀忠議員  2 3 - 1 6 6 
毛孟靜議員  3 2 3 2 10 15 
朱凱廸議員  4 -  -  -  4 4 

合計 : 12 8 5 6 31 40 
                                            
1 立法會 FC72/17-18 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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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見 

 
考慮因素  
 
3.  一如我在 2017 年 12 月 6 日的裁決中所述，在決定該
23 項有關 "處理程序 "的擬議議案可否提出時，我曾考慮所有相
關因素，包括：  
 

(a) 擬議議案是否與財委會為就 "處理程序 "作決定而舉行
的特別會議 2的議程項目直接相關；及  

 
(b) 擬議議案的實際效果會否與《議事規則》及/或《財務

委員會會議程序》的現行條文不一致，或在其他方面不

合乎規程。  
 
4.  由於擬議修訂及其尋求修訂的 "原議案 "若獲財委會通
過，修訂議案內的擬議修訂即成為 "處理程序 "的一部分，我認為
上述因素亦與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條考慮修訂議案所包
含的 40 項擬議修訂可否提出相關。  
 
5. 此外，我需要確定修訂議案所包含的每項擬議修訂皆與

其尋求修訂的 "原議案 "直接相關，而這是決定某項議案的擬議修
正案可否提出的一項總則。據此，我在作出本裁決時亦會考慮，

該項擬議修訂是否關乎 "原議案 "所涵蓋的相同主題或關乎 "原議
案 "所建議事項的細節，以及該項擬議修訂會否提出新的主題。  
 
不獲准提出的擬議修訂  
 
6.  依我之見，該 7 項 "原議案 "每項所涵蓋的主題關乎的事
項包括 (a)會議預告； (b)就修訂《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人
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會議程序》")提出議案的預告，以及就該等議案提出修正案
的預告； (c)就議案及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方式；及 (d)在相關會議
上的辯論及表決安排。我注意到，在 40 項擬議修訂中，9 項旨
在就其擬修訂的 "原議案 "所建議的 "處理程序 "加入一項規定或
安排。該 9 項擬議修訂關乎下述規定/安排：(a) 立法會研究部 (正
式名稱為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 ")須就《會議程序》的修訂

                                            
2  特別會議原訂於 2017年 12月 16日舉行。為免與 2017年 12月 13日

的立法會會議撞期，主席作出指示，特別會議將另訂於較後日期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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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發表研究報告； (b)須有某一數目的秘書處法律顧問列席特
別會議，回應委員的詢問； (c)邀請法律界人士列席特別會議；
(d)邀請外國議會的相關人員列席特別會議。依我之見，該 9 項
擬議修訂每項皆與有關 "原議案 "所涵蓋的主題並非直接相關，亦
與相關 "原議案 "所建議事項的細節無關。因此，我裁定該 9 項擬
議修訂 (涉及 9 項修訂議案 )不合乎規程，不可提出。  
  
7.  經考慮上文各段所提及的所有相關因素後，我認為在該
31 項修訂議案所包含的 40 項擬議修訂中，有 17 項擬議修訂不
獲准提出 (要點載於下文，並逐一載列於附錄 II)：  
 

(a) 上文第 6 段所提及的 9 項擬議修訂與有關 "原議案 "並非
直接相關；  

 
(b) 4 項擬議修訂與《議事規則》及/或《財務委員會會議程

序》的相關條文不一致；  
 
(c)  2 項擬議修訂屬不能理解；及  
 
(d) 2 項擬議修訂的中英文文本存在差歧。  

 
8.  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條作出指示，包含上述 17 項
不獲准提出的擬議修訂的 17 項修訂議案應按下列方式處理：  
 

(a) 有 12 項修訂議案各只包含 1 項擬議修訂，而有關擬議
修訂不獲准提出，該 12 項修訂議案因此不可提出；及  

 
(b) 至於其餘 5 項修訂議案，由於該等修訂議案各包含 1 項

獲准提出的擬議修訂及 1 項不獲准提出的擬議修訂，根
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我指示將其內所載不獲
准提出的擬議修訂刪除，並將該等議案內其餘 5 項獲准
提出的擬議修訂印載於該次特別會議的議程。  

 
獲准提出的擬議修訂  
 
9.  至於 19 項修訂議案內餘下的 23 項擬議修訂，我裁定，
參照上文第 3 至 5 段所述的相關因素，該等擬議修訂獲准提出。
相關詳情載於附錄 III。  
 
 
 
 
 



 -  4  -  

我的裁決 

 
10.  我裁定在該 31 項修訂議案所包含的 40 項擬議修訂中，
17 項不可提出，23 項可提出，詳情如下：  
 

委員  
不獲准提出的

擬議修訂數目  

獲准提出的

修訂議案  
數目  

獲准提出的

擬議修訂  
數目  

陳志全議員  5 8 10 
梁耀忠議員  4 2 2 
毛孟靜議員  4 9 11 
朱凱廸議員  4 0 0 

合計：  17 19 23 
 
11.  獲准提出的修訂議案數目按其擬修訂的 "原議案 "分類
如下：  
 

 
獲准提出的修訂議案數目  

("原議案 "印載於立法會 FC75/17-18號
文件的附錄 ) 

修訂議

案總數  

提出修訂議案

的委員  

附錄 1 附錄 2 附錄 3 附錄 4 
(由田北辰
議員提出) 

(由朱凱廸議員提出)  

陳志全議員  1 3 2 2 8 
梁耀忠議員  -  2 -  -  2 
毛孟靜議員  3 2 3 1 9 
朱凱廸議員  -  -  -  -  -  

合計 : 4 7 5 3 19 

 
 

 財務委員會主席  
 
 
 

(陳健波 ) 
 
2017 年 12 月 19 日  
 



附錄 I 
Appendix I



























































































































 

陳志全議員就朱凱迪議員的議案作出的修正案 
 
按照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7 條，本人動議： 
 
議決就《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或《人事編制

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提出修訂建議的程序，內容如下︰ 

 

（a） 修訂《會議程序》的會議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相關之特別會議日期前，

不少於 2423 整天作出，議案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特別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

少於 12整天前作出，就該議案提出修正案的預告應在不少於 5整天前作出。 

 

（b） 在議案之下擬就《會議程序》提出的修訂建議樣式，可以標明修訂事項

的形式在《會議程序》相關條文的文本上列明；相關修正案以《議事規則》第 

34(2)條所指明的其中一種形式提出。 

 

（c） 如議案以中文撰寫，有關修正案應以中文撰寫；如議案以英文撰寫，則

有關修正案應以英文撰寫。如議案以中英雙語撰寫，有關修正案應以中英雙語

撰寫。 

 

（d） 就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將不獲批准。 

 

（e）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及該等議案的修正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須依

循《議事規則》第 33 及 34 條所訂定的程序。 

 

（f）若任何《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或《人事編

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修訂議案，與《議事規則》的擬議修訂議案或修正案

有關；，則須待《議事規則》修訂的討論及表決完成後，委員方可預告該等議

案。 

 

 

A4-01 













財務委員會處理修訂《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委員議案的程序 

 

不獲准提出的擬議修訂 

 
 
主席裁決 

17項不獲准提出的擬議修訂及主席裁決的詳情載於下文各列表。簡而言之： 
 

(a) 9 項擬議修訂與有關"原議案"並非直接相關。在決定擬議修訂是否與有關"原議案"直接相關時，主席會考
慮該項擬議修訂是否關乎"原議案"所涵蓋的相同主題或關乎"原議案"所建議事項的細節，以及該項擬議修
訂會否提出新的主題。該 9 項擬議修訂關乎下述規定/安排：(i)立法會研究部(正式名稱為"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須就《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發表研究報告；(ii)須有某一數目的秘書處法律顧問列席特別會議，回應
委員的詢問；(iii)邀請法律界人士列席特別會議；(iv)邀請外國議會的相關人員列席特別會議。為此，主
席認為該等擬議修訂與有關"原議案"所涵蓋的主題並非直接相關，亦與相關"原議案"所建議事項的細節
無關； 

 
(b) 4項擬議修訂與《議事規則》及/或《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的相關條文不一致； 
 
(c) 2項擬議修訂屬不能理解；及 
 
(d) 2項擬議修訂的中英文文本存在差歧。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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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委員就田北辰議員的議案(立法會 FC75/17-18號文件附錄 1)提出的修訂議案 
 
提交預告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主席裁決 

朱凱廸議員 
 

A1-02 修訂議案中的(a)段 
 
(a) 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的預告須在舉行會議審議該
議案當天不少於 1224 整天前作出，而就該議案提出修正
案的預告須在不少於 5整天前作出，惟主席可酌情免卻該
預告；而會議預告則須在舉行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少於
48整天前作出； 
 
(a)  notice of a motion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shall be given not 
less than 1224 clear days whereas notice of an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shall be given not less than 5 clear days before the day of 
the meeting at which the motion is to be considered; provided that 
the Chairman may in his discretion dispense with such notice; and 
notice of the meeting shall be given not less than 48 clear days 
before the day of the meeting at which the motion is to be 
considered; 

這兩項分別在A1-02及A1-03號
修訂議案下的擬議修訂，與

《議事規則》第71(6)條及《財
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10段不
一致，因為其效果是限制了主

席決定開會時間的權力。再

者，擬議修訂分別規定，會議

預告須在舉行會議以處理修訂

《會議程序》的議案當天不少

於48整天/24整天前作出，但卻
沒有訂明主席有權酌情容許給

予較短時間的會議預告。此項

規定的實際效果，是限制了主

席根據《議事規則》第71(6)條
容許給予較短時間會議預告的

酌情權。 
 

朱凱廸議員 
 

A1-03 修訂議案中的(a)段 
 
(a) 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的預告須在舉行會議審議該
議案當天不少於 12 整天前作出，而就該議案提出修正案
的預告須在不少於 5 整天前作出，惟主席可酌情免卻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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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預告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主席裁決 

告；而會議預告則須在舉行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少於
24整天前作出； 
 
(a)  notice of a motion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shall be given not 
less than 12 clear days whereas notice of an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shall be given not less than 5 clear days before the day of 
the meeting at which the motion is to be considered; provided that 
the Chairman may in his discretion dispense with such notice; and 
notice of the meeting shall be given not less than 24 clear days 
before the day of the meeting at which the motion is to be 
considered; 

陳志全議員 
 

A1-04 在議案中加入(h)段 
 
(h) 立法會研究部須在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
會議不少於 10 個工作天前，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
發表研究報告。 
 
(h)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ust issue 
research reports on motions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not less 
than 10 working days before the meeting held to deal with 
motions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這項擬議修訂與原議案並非直

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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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預告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主席裁決 

陳志全議員 
 

A1-06 在議案中加入(h)段 
 
(h)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須至少有 2
名秘書處的法律顧問在場回應委員的詢問。   
 
(h) To answer questions raised by members at the meetings held 
to deal with motions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at least two legal 
advisers of the Secretariat must attend such meetings. 

這項擬議修訂與原議案並非直

接相關。 

梁耀忠議員 
 

A1-07 在議案中加入(h)段 
 
(h)就《會議程序》修訂議案，財務委員會可邀請法律界
人士出席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並提供專
業意見。 
 
(h) Finance committee may invite persons in the legal sector to 
attend the meetings held to deal with motions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advice on motions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這項擬議修訂與原議案並非直

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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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預告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主席裁決 

梁耀忠議員 
 

A1-08 在議案中加入(h)段 
 
(h)如有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中有錯誤或疏忽出錯之
處，如獲主席許可，提出議案的委員可在該修訂議案進行
表決之前作出修訂。 
 
(h) If there are errors or oversights in motions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with the Chairman’s permission, the members who 
move those motions may make amendments for the correction of 
errors or oversights before the vote is taken. 

這項擬議修訂屬不能理解，因

為其中英文文本存在差歧：中

文本並無提述可作出修訂的範

圍 ， 但 英 文 本 則 載 有 關 於

"amendments for the correction of 
errors or oversights"的提述。 
 

朱凱廸議員 
 

A1-11 在議案中加入(h)段 
 
(h)主席裁決議案是否合法合憲及合乎規程前，本委員會
須尋求至少一份獨立法律意見後，供委員會討論，按照該
份法律意見，該議案是否合法合憲及合乎規程，再讓主席
裁決是否處理該議案。 
 
(h) Before the Chairman rules whether the motion is legal and 
not out of order, the Committee shall seek at least one piece of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for the Committee to discuss whether 
the motion is legal and not out of order according to the advice 
and for the Chairman to rule whether the motion would be 
transacted or not after the discussion. 

中英文文本的涵義存在差歧：

中本文提述"是否合法合憲"，但
對應英文本則為"is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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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預告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主席裁決 

朱凱廸議員 
 

A1-12 在議案中加入(h)段 
 
(h)主席裁決議案是否合法合憲及合乎規程前，本委員會
須舉行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讓委員深入討論及向主席充
分反映意見，以供主席裁決時考慮。 
 
(h) Before the Chairman rules whether the motion is legal and 
not out of order, the Committee shall convene a special meeting 
to discuss and express views for the Chairman to consider upon 
ruling. 
 

中英文文本的涵義存在差歧：

中本文提述"是否合法合憲 "和 "
深入討論及向主席充分反映意
見 "， 但 對 應 英 文 本 則 為 "is 
legal" 和 "to discuss and express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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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委員就朱凱廸議員的議案(立法會 FC75/17-18號文件附錄 2)提出的修訂議案 
 
提交預告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主席裁決 

陳志全議員 
 

A2-01 
(部分)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立法會研究部須在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
的會議不少於 7 個工作天前，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
案發表研究報告。 

這項擬議修訂與原議案並非直接

相關。 
 

毛孟靜議員 
 
 

A2-02 
(部分)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財務委員會可邀請外國議會的相關人員出席就《會
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並對相關議案提供專業
意見。 

這項擬議修訂與原議案並非直接

相關。 
 

陳志全議員 
 
 

A2-03 
(部分)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須至少有
3名秘書處的法律顧問在場回應委員的詢問。 

這項擬議修訂與原議案並非直接

相關。 
 

梁耀忠議員 
 

A2-07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如獲過半數委員贊成，財務委員會可委任小組委員
會處理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 

這項擬議修訂與《議事規則》

第 71(5B)條不一致；該條規定所
有在財務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

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者及反

對者的過半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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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委員就朱凱廸議員的議案(立法會 FC75/17-18號文件附錄 3)提出的修訂議案 
 
提交預告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主席裁決 

毛孟靜議員 
 

A3-02 
(部分)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立法會研究部須在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
會議不少於 8個工作天前，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
發表研究報告。 

這項擬議修訂與原議案並非直接

相關。  

毛孟靜議員 
 

A3-03 
(部分)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因《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具法律效力，
影響深遠，委員於表決時應有充分討論權利，深入辯
論。故此，《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
議程序》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修訂議
案，若主席擬就委員的發言時間訂定規限，應先尋求委
員會共識，並作討論及作意向性表決，主席再作最終安
排。 
 

根據《議事規則》第 43 條，主
席有權酌情決定委員在辯論中的

發言時間。主席在行使該酌情權

時須考慮所有相關因素。鑒於該

項擬議修訂尋求在主席行使上述

酌情權之前施加一項條件或規

定，其效果是限制了主席該項酌

情權，因而與《議事規則》第

43 條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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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委員就朱凱廸議員的議案(立法會 FC75/17-18號文件附錄 4)提出的修訂議案 
 
提交預告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主席裁決 

陳志全議員 
 

A4-03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須至少有
4名秘書處的法律顧問在場回應委員的詢問。 

這項擬議修訂與原議案並非直接

相關。 
 

梁耀忠議員 
 

A4-04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立法會研究部或秘書處須在就《會議程序》的修訂
議案舉行的會議不少於 7 個工作天前，就《會議程序》
的修訂議案發表研究報告或資料摘要。 

這項擬議修訂與原議案並非直接

相關。 
 

毛孟靜議員 
 

A4-06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如有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有錯誤或疏忽出錯之
處，如獲主席許可，提出議案的委員可在該修訂議案進
行表決之前作出修訂。 
 

這項擬議修訂屬不能理解，因為當

中沒有說明，可在相關議案付諸表

決前作出甚麼修訂。  

 
 

 



 

財務委員會處理修訂《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的委員議案的程序 

 

獲准提出的擬議修訂 

 
表 1委員就田北辰議員的議案(立法會 FC75/17-18號文件附錄 1)提出的修訂議案 
 
提交預告 

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毛孟靜議員 
 

A1-01 
 

修訂議案中的(a)段 
 
(a) 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的預告須在舉行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少於1218整天前作出，而
就該議案提出修正案的預告須在不少於5整天前作出，惟主席可酌情免卻該預告； 
(a) notice of a motion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shall be given not less than 1218 clear days whereas 
notice of an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shall be given not less than 5 clear days before the day of the 
meeting at which the motion is to be considered; provided that the Chairman may in his discretion 
dispense with such notice; 
 
在議案中加入(h)段 
 

附錄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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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預告 

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h) 財務委員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處理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 
(h) the Finance Committee 1  may appoint a subcommittee to deal with motions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陳志全議員 
 

A1-05 在議案中加入(h)段 
 
(h) 就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或修正案所作預告，須呈交主席，由其指示按以下方式處理
  
 (i) 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或  
 (ii) 按其指示修改，然後予以印載；或  
 (iii) 因其認為不合乎規程，將該預告退回提出該預告的委員2。 
(h)  a notice of a motion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or an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Chairman, who shall direct 
 (i) that it be printed in the terms in which it was handed in; or  
 (ii) that it be printed with such alterations as he may direct; or  
 (iii) that it be returned to the member3 who made it, as being in his opinion out of order. 

                                           
1  原文為  "Finance Committee"。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2 原文為  "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3  原文為  "Member"。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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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預告 

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毛孟靜議員 
 

A1-09 在議案中加入(h)段 
  
(h) 就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主席的裁決須於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日期 4

不少於10整天前發 5出。 
(h) the Chairman's rulings on motions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must be issued not less than 10 
clear days before the meeting held to deal with motions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毛孟靜議員 
 

A1-10 在議案中加入(h)段 
 
(h) 就《會議程序》修訂議案的修正案，主席的裁決須於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
議日期 6不少於48小時前發 7出。 
(h) the Chairman's rulings on amendments to motions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must be issued not 
less than 48 hours before the meeting held to deal with motions to amend the Procedures. 
 

  

                                           
4  原文為  "前"。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5 原文為  "提"。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6 原文為  "前"。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7  原文為  "提"。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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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委員就朱凱廸議員的議案(立法會 FC75/17-18號文件附錄 2)提出的修訂議案 
 
提交預告 

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陳志全議員 
 

A2-01 
(部分) 

 

修訂議案中的(a)段 
 
(a) 修訂《會議程序》的會議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相關之特別會議日期前，不少於2430整天作
出，議案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特別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少於12整天前作出，就該議案提出
修正案的預告應在不少於5整天前作出。 

毛孟靜議員 
 

A2-02 
(部分) 

 

修訂議案中的(a)段 
 
(a) 修訂《會議程序》的會議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相關之特別會議日期前，不少於2421整天作
出，議案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特別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少於12整天前作出，就該議案提出
修正案的預告應在不少於5整天前作出。 

陳志全議員 
 

A2-03 
(部分) 

 

修訂議案中的(f)段 
 
(f) 因《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具法律效力，影響深遠，委員於表決時應有充分權利，就不同條文的修訂提出意見。故
此，《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修訂議案，每一議案只應涵蓋一段條文，除非不同條文的修訂之間，有實質約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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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預告 

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毛孟靜議員 
 

A2-04 修訂議案中的(f)段 
 
(f) 因《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具法律效力，影響深遠，委員於表決時應有充分權利，就不同條文的修訂提出意見。故
此，《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修訂議案，每一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只應涵蓋一段條文，除非不同條文的修訂之
間，有實質約束性。 

陳志全議員 
 

A2-05 修訂議案中的(f)段 
 
(f) 因《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具法律效力，影響深遠，委員於表決時應有充分權利，就不同條文的修訂提出意見。故

此，《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修訂議案，每一議案只應涵蓋一段條文，除非不同條文的修訂之間，有實質約束性。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提出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或就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作出修正案的委員可於就
《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之前或會議進行期間，就其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提供書
面解釋，如秘書處接獲相關書面解釋，須於會議之前或期間向各委員派發該等書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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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預告 

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梁耀忠議員 
 

A2-06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就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主席的裁決須於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日
期 8不少於7整天前發9出。 

梁耀忠議員 
 

A2-08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就《會議程序》修訂議案的修正案，主席的裁決須於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
會議日期 10不少於36小時前發11出。 

                                           
8 原文為  "前"。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9 原文為  "提"。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10 原文為  "前"。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11 原文為  "提"。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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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委員就朱凱廸議員的議案(立法會FC75/17-18號文件附錄3)提出的修訂議案 

 
提交預告 

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陳志全議員 
 

A3-01 修訂議案中的(a)段 
  
(a) 修訂《會議程序》的會議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相關之特別會議日期前，不少於2460整天作
出，議案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特別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少於12整天前作出，就該議案提出
修正案的預告應在不少於5整天前作出。 

毛孟靜議員 
 

A3-02 
(部分) 

 

修訂議案中的(a)段 
 
(a) 修訂《會議程序》的會議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相關之特別會議日期前，不少於2431整天作
出，議案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特別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少於12整天前作出，就該議案提出
修正案的預告應在不少於5整天前作出。 

毛孟靜議員 
 

A3-03 
(部分) 

 

修訂議案中的(a)段 
 
(a) 修訂《會議程序》的會議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相關之特別會議日期前，不少於2418整天作
出，議案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特別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少於12整天前作出，就該議案提出
修正案的預告應在不少於5整天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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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預告 

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毛孟靜議員 
 

A3-04 
 

修訂議案中的(f)段 
 
(f) 因《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具法律效力，影響深遠，委員於表決時應有充分討論權利，深入辯論。故此，《財委會
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修訂議案，
若主席認為須合併辯論，應先尋求委員會共識，並作討論及作意向性表決，主席再作最終安
排。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提出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的委員可於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日期12不
少於兩整天前，就其提出的議案向委員提供書面解釋，如秘書處接獲相關書面解釋，須於會
議之前或期間向各委員派發該等書面解釋。 

                                           
12 原文為  "之前"。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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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預告 

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陳志全議員 
 

A3-05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就《會議程序》修訂議案的修正案，主席的裁決須於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
議日期13不少於24小時前發14出。 
 

 

  

                                           
13 原文為  "前"。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14 原文為  "提"。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b)條，該擬議修訂按主席指示作適當修改後予以印載。  



- 10  - 

表 4委員就朱凱廸議員的議案(立法會 FC75/17-18號文件附錄 4)提出的修訂議案 
 
提交預告 

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陳志全議員 
 

A4-01 
 

修訂議案中的(a)段 
  
(a) 修訂《會議程序》的會議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相關之特別會議日期前，不少於2423整天作
出，議案預告應在財委會舉行特別會議審議該議案當天不少於12整天前作出，就該議案提出
修正案的預告應在不少於5整天前作出。 
 
修訂議案中的(f)段 
  
(f) 若任何《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
程序》修訂議案，與《議事規則》的擬議修訂議案或修正案有關；，則須待《議事規則》修
訂的討論及表決完成後，委員方可預告該等議案。 

陳志全議員 
 

A4-02 修訂議案中的(f)段 
  
(f) 若任何《財委會會議程序》，《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或《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
程序》修訂議案，與《議事規則》的擬議修訂議案或修正案有關；，則須待《議事規則》修
訂的討論完成後，委員方可預告該等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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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預告 

委員 

修訂議案 

編號 

擬議修訂內容 

毛孟靜議員 
 

A4-05 在議案中加入(g)段 
 
(g) 提出修訂《會議程序》的議案的委員可於就《會議程序》的修訂議案舉行的會議之前，就
其提出的議案提供書面解釋，如秘書處接獲相關書面解釋，須於會議之前或進行期間向各委
員派發該等書面解釋。 
 

 




